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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石油价格改革对渔业生产

实施财政补贴资金发放实施方案

为切实做好我区2016年度渔业油价补助资金发放工作，

根据黑龙江省农业委员会渔业局《关于进一步做好2016年度机动渔船油价补贴资金发放工作的通知》（黑渔便函【2017】49号）精神，按照《黑龙江省中央财政渔业油价补贴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和《佳木斯市郊区渔业机动船舶燃油补贴实施细则》，依据省渔政局规定的发放流程等有关文件要求和上级核定下达补贴资金，结合全区渔业生产实际，制定实施方案如下 ：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充分发挥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通过实施财政补贴，切实减轻油价改革对渔业生产的影响，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二）、基本原则

     1、普惠制原则。补贴对象普遍受益，做到基本满意。

     2、公开透明、简便易行的原则。补贴方法要简便易行，公开透明，便于社会监督。

二、工作原则

在区政府的领导下，对全区渔业生产因石油价格调整增加支出按国家核定的补贴比例和标准实施财政补贴。

三、成立渔业生产实施财政补贴专项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王俊波（区政府      副区长）

副组长：仇方东（区财政局    局  长）

        方晓强（区水产总站  站  长）

成  员：孙国华（区财政局          副局长）

孟  骞（区水产总站        副站长）

        刘海波（区财政局经建股    股  长）

            郭云翔（区水产总站渔政股  股  长）

    办公室设在区水产总站

主  任：方晓强（区水产总站  站  长）

副主任：孟  骞（区水产总站  副站长）

        邓吉河（区水产技术推广站  站  长）

成  员：综合办公室、渔政股、财务中心

联系电话：6045050、6045046

    四、补贴的范围、时间、标准和负担比例

    （一）、补贴范围：按照国家要求，此次渔业补贴范围是从事捕捞或养殖并使用机动渔船的渔民和渔业企业。

（二）、补贴时间：2016年1月份至12月份。

（三）、补贴标准和负担比例。按照省核定的补贴资金指标，确定捕捞机动渔船补贴Ⅰ类3500元/艘、Ⅱ类4500元/艘、Ⅲ类5500元/艘、Ⅳ类8000元/艘；按水面养殖机动渔船核定后功率补贴350元/千瓦。负担比例：对从事养殖或捕捞并使用机动渔船的渔民和渔业企业，中央财政负担100%。

五、财政补贴资金的核定与拨付

（一）补贴资金的核定。依据中央财政核定的补贴标准、负担比例，省渔政局核定2016年我区机动渔船225艘（捕捞生产机动渔船203艘、养殖生产机动渔船22艘），上级核定的203艘捕捞船中：Ⅰ类191艘、Ⅱ类11艘、Ⅳ类1艘；核定的22艘养殖船补贴功率161.95千瓦。共核定补贴资金782692.50元（捕捞渔船补贴资金726000元、养殖渔船补贴资金56682.50元）。

核定依据一是捕捞渔船按《内陆渔业船舶证书》为核发补贴依据。依据2014年末申报的渔船功率和船长综合分类。

二是养殖渔船按《内陆渔业船舶证书》为核发补贴依据。依据养殖水面面积和船舶功率综合核定补贴功率。

（二）、补贴资金的拨付。补贴资金由区财政直接拨付到区水产总站零余额账户。在区财政监督下由区水产总站及时将资金对企业实行转账发放，对自然人打折发放。

    六、补贴资金发放工作程序
1、制定并公布补贴方案，接受社会监督。

2、发放前，在区政府信息网站和区政府二办对补贴对象相关信息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如无异议予以发放。对于提出异议的进行调查处理后具体落实。

3、及时发放，确保在财政拨付的补贴资金到账后，经公示无异议后的5个工作日内发放到受益人及企业手中。

4、落实补贴情况通报制度，做到信息报告沟通及时。

5、做好补贴政策宣传工作，及时化解矛盾解决问题。

    6、要建立补贴档案，补贴对象发生变化时，及时通知和上报上级渔业主管部门和市、区财政部门进行调整。

 郊区水产总站         郊区财政局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主题词：石油价格改革 渔业生产 财政补贴 实施方案                

抄  报：省渔政局 区审计局                               

佳木斯市郊区水产总站综合办公室     2017年11月18日印发

共印5份
PAGE  
5

